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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子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经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参股子公司浙江温

氏华统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氏华统”）、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温氏股份”）协商一致，温氏华统拟分别以人民币 5,000 万元和 16,550

万元向温氏股份出售其持有的全资子公司苏州吴中温氏华统畜牧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苏州畜牧”）和兴化温氏华统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化畜牧”）100%

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温氏华统将不再持有苏州畜牧和兴化畜牧的股权。 

2020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参股子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苏州吴中温氏华统畜牧有限公司 100%股

权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参股子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兴化温氏华统畜牧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赵亮先生回避表决，其余 8 位非关联董事均投了同

意票。 

截至目前，温氏华统与温氏股份还未就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但各方已经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充分协商，后续公司将会在各方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赵亮先生虽然对上述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规定，本次公司参股子公司温氏华统出售苏州畜牧和兴

化畜牧100%股权事项并不与公司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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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1、出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温氏华统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MA2EDU8T4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注册资本：4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董荣华 

住所：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姑塘工业小区 

成立日期：2019 年 11 月 15 日 

营业期限：2019 年 11 月 15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生猪（不含种猪）养殖、销售；提供生猪养殖技术服务、管理服

务。 

温氏华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股权结构：  

 

 

 

 

 

 

 

2、受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300707813507B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637,346.384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温志芬 

住所：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东提北路 9 号 

成立日期：1993 年 7 月 26 日 

浙江温氏华统牧业有限公司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温氏家族成员： 

温鹏程、梁焕珍、温均生、温小琼、温志芬、伍

翠珍、温子荣、陈健兴、刘容娇、孙芬、古金英 

 



营业期限：1993 年 7 月 26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和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

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本企业的进料加工

和“三来一补”业务（按[99]外经贸政审函字第 951 号文经营）。生产、加工、

销售：禽畜、罐头食品、冷冻食品、肉食制品、饲料；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相关技术的检测、推广、培训（上述项目由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 

股权结构：详见出让方股权结构图。 

温氏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双方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1、出让方温氏华统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

计） 

资产总额 10,457.64 43,630.22 

负债总额 602.74 5,253.99 

应收账款 0.00 0.00 

净资产 9,854.90 38,376.23 

项    目 2019 年度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149.32 -1,402.85 

净利润 -145.10 -1,401.53 

备注：以上 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审

计。 

2、受让方温氏股份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557,892.45 7,764,494.41 

负债总额 1,895,081.75 2,915,566.14 

应收账款 30,689.91 44,456.84 

净资产 4,662,810.70 4,848,928.27 

项    目 2019 年度 2020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314,449.51 5,545,615.30 

营业利润 1,489,967.10 870,850.90 



净利润 1,444,450.37 828,861.32 

备注：以上 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审

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标的公司名称：苏州吴中温氏华统畜牧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6MA218CJ33R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澄东村庆丰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董荣华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4 月 14 日 

营业期限：2020 年 4 月 14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牲畜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牲畜销售。 

交易标的及权属：温氏华统持有的苏州畜牧 100%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

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苏州畜牧截至目前尚处于建设期内，还未实际经营投产，苏州畜牧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2、标的公司名称：兴化温氏华统畜牧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81MA1PB4CU44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兴化经济开发区经一路东、纬八路南 

法定代表人：董荣华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 年 7 月 3 日 

营业期限：2017 年 7 月 3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生猪养殖及销售，农业技术推广。 



交易标的及权属：温氏华统持有的兴化畜牧 100%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

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兴化畜牧截至目前尚处于建设期内，还未实际经营投产，兴化畜牧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二）标的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前后结构情况 

1、苏州畜牧本次股权转让前后结构情况 

股  东 
股权转让前股权结构 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温氏股份 0 0% 5,000 100% 

温氏华统 5,000 100% 0 0% 

总  计 5,000 100% 5,000 100% 

2、兴化畜牧本次股权转让前后结构情况 

股  东 
股权转让前股权结构 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温氏股份 0 0% 20,000 100% 

温氏华统 20,000 100% 0 0% 

总  计 20,000 100% 20,000 100% 

（三）标的公司基本财务情况 

1、苏州畜牧最近基本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2020 年 10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2.83 

负债总额 8.00 

应收账款 0.00 

净 资 产 64.83 

项    目 2020 年 1-10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营业利润 -35.17 

净 利 润 -35.17 



备注：2020 年 11 月，由于项目建设资金需要，温氏华统对苏州畜牧注册资本已实缴至

人民币 5,000 万元。 

2、兴化畜牧最近基本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0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73.39 16,242.58 

负债总额 597.74 497.96 

应收账款 0.00 0.00 

净 资 产 4975.65 15,744.62 

项    目 2019 年度 2020 年 1-10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78.57 -740.73 

净 利 润 -74.35 -740.73 

备注：以上 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审计； 

 

上述苏州和兴化畜牧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公司为其对外担保和委托理财的

情形。 

（四）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1、苏州畜牧评估情况 

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实施了资产基础法和履行了必要的评估程

序后，对委托人拟股权转让之目的所涉及苏州吴中温氏华统畜牧有限公司的股东

全部权益在2020年11月30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

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0）第84106号），得出如下评估结论： 

评估前账面资产总计5,008.02万元，评估价值5,008.02万元，增值0.00万元，

增值率0.00%；账面负债总计8.00万元，评估价值8.00万元，增值0.00万元，增值

率0.00%；账面净资产5,000.02万元，评估价值5,000.02万元，增值0.00万元，增

值率0.00%。 

2、兴化畜牧评估情况 

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和实施资产基础法必要的评估程序后，

对委托人拟股权出资之目的所涉及兴华畜牧的股东全部权益在2020年11月30日



所表现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0）

第84108号），得出如下评估结论： 

评估前账面资产总计16,199.62万元，评估价值17,115.48万元，增值915.86万

元，增值率5.65 %；账面负债总计567.07万元，评估价值556.16万元，减值10.91

万元，增减值率1.92 %；账面净资产15,632.55万元，评估价值16,559.32万元，增

值926.77万元，增值率5.93%。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苏州畜牧和兴化畜牧截至2020年11月30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0）

第84106号、卓信大华评报字（2020）第84108号），苏州畜牧在评估基准日的账

面净资产5,000.02万元，评估价值5,000.02万元，增值0.00万元，增值率0.00%；

兴化畜牧在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净资产15,632.55万元，评估价值16,559.32万元，增

值926.77万元，增值率5.93%。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考虑到温氏股份是温氏华统发起人拥有51%权益，且苏

州畜牧和兴化畜牧尚处于建设期还未投产经营的实际情况，经公司、温氏华统及

温氏股份协商一致后，温氏华统拟分别按实缴注册资本以人民币5,000万元和

16,550万元向温氏股份出售其持有的全资子公司苏州畜牧和兴化畜牧100%的股

权。 

上述交易价格能够公允地反应交易标的市场价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交易价格合理、公允。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苏州畜牧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出让方： 浙江温氏华统牧业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 苏州吴中温氏华统畜牧有限公司 

1、股权转让：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甲方对目标公司的持股比例为100%，目

标公司系甲方的全资子公司。甲方对目标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并已



实缴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乙

方；乙方同意受让上述甲方持有目标公司的100%股权（“股权转让”）。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乙方就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的100%股权依法享有全部权利和承担

全部义务。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转让所持目标公司的100%股权给乙方，

根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公司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0）第84106号），

乙方以现金出资5,000万元认购目标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自本协议生效之日

起6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5,000万元到甲方指定

银行账户。 

2、过渡期条款：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为

过渡期。过渡期内，目标公司由乙方负责管理，过渡期内因管理目标公司产生的

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

乙方移交相关公章、财务章及相关证照、证件。过渡期内，目标公司保证不进行

利润分配，不为任何第三人提供担保，不赠与任何第三人任何财产，不进行融资

借款。过渡期内目标公司人员安排由乙方负责 。 

3、工商变更登记：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乙方负责完成目标

公司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自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乙方即成为目标公

司股东，享有股东权益，承担股东义务。 

4、税费：无论本协议项下的交易最终是否完成，除非在本协议中另有相关

约定，因签订和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法定税费，各方应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分别

承担；无相关规定时，则由导致该等费用发生的一方承担。 

5、违约责任：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或没有履行其在本协议中的陈述、保

证、承诺、义务或责任，即构成违约行为，则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发出书面通知，

并且要求违约方在通知中规定的合理期限内（以下简称“补救期”）予以补救并

由违约方自行承担因此而产生的费用和责任。如果违约方未在补救期内予以补救，

或补救措施未能达到本协议之目的，则守约方有权选择单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

约方向守约方承担 10 万元的违约责任，且守约方为履行本协议已发生费用由违

约方承担，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的损失的，违约方还应当按照守约方实际

损失金额承担赔偿责任。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每逾期一

日应向甲方支付应付未付款项 0.05%的违约金。延期超过 30 日的，甲方有权解



除本协议并停止股权转让，乙方已支付的款项不予退回，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

的全部经济损失。 

6、其他约定：鉴于甲方股东拟决议解散并注销甲方，届时甲方清算时，甲

方财产在依法支付清算费用、支付员工工资社保及补偿金、支付税费、清偿其他

债务后等费用仍有余额的，将按照持股比例向各股东分配剩余财产。如乙方未按

照本协议约定的支付时间内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的，乙方作为甲方股东之一，承

诺并同意，甲方（或甲方清算组）有权在向乙方分配剩余财产时，扣除与本协议

股权转让款未支付金额同等金额的款项，同时视为乙方已履行本协议股权转让款

对应金额的支付义务。如乙方按照持股比例所能分配的剩余财产不足以抵扣乙方

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则乙方应当在甲方（或甲方清算组）发出书面通知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或甲方清算组）足额支付剩余款项，否则，乙方将承担

按应付未付金额每日千分之一的违约金。 

7、生效条件：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二）兴化畜牧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出让方： 浙江温氏华统牧业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兴化温氏华统畜牧有限公司 

1、股权转让：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甲方对目标公司的持股比例为 100%，目

标公司系甲方的全资子公司。甲方对目标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20,000 万元，并

已实缴出资人民币 16,550 万元。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 100%股权转让

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上述甲方持有目标公司的 100%股权（“股权转让”）。本次

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就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的 100%股权依法享有全部权利和

承担全部义务。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转让所持目标公司的 100%股权给乙

方，根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公司评估报告（卓信大华评报字（2020）第 84108

号），乙方以现金出资 16,550 万元认购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自本协议

生效之日起 6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16,550 万元

到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2、过渡期条款：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为



过渡期。过渡期内，目标公司由乙方负责管理，过渡期内因管理目标公司产生的

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

乙方移交相关公章、财务章及相关证照、证件。过渡期内，目标公司保证不进行

利润分配，不为任何第三人提供担保，不赠与任何第三人任何财产，不进行融资

借款。过渡期内目标公司人员安排由乙方负责 。 

3、工商变更登记：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乙方负责完成目标

公司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自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乙方即成为目标公

司股东，享有股东权益，承担股东义务。 

4、税费：无论本协议项下的交易最终是否完成，除非在本协议中另有相关

约定，因签订和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法定税费，各方应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分别

承担；无相关规定时，则由导致该等费用发生的一方承担。 

5、违约责任：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或没有履行其在本协议中的陈述、保

证、承诺、义务或责任，即构成违约行为，则守约方有权向违约方发出书面通知，

并且要求违约方在通知中规定的合理期限内（以下简称“补救期”）予以补救并

由违约方自行承担因此而产生的费用和责任。如果违约方未在补救期内予以补救，

或补救措施未能达到本协议之目的，则守约方有权选择单方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

约方向守约方承担 10 万元的违约责任，且守约方为履行本协议已发生费用由违

约方承担，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的损失的，违约方还应当按照守约方实际

损失金额承担赔偿责任。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每逾期一

日应向甲方支付应付未付款项 0.05%的违约金。延期超过 30 日的，甲方有权解

除本协议并停止股权转让，乙方已支付的款项不予退回，并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

的全部经济损失。 

6、其他约定：鉴于甲方股东拟决议解散并注销甲方，届时甲方清算时，甲

方财产在依法支付清算费用、支付员工工资社保及补偿金、支付税费、清偿其他

债务后等费用仍有余额的，将按照持股比例向各股东分配剩余财产。如乙方未按

照本协议约定的支付时间内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的，乙方作为甲方股东之一，承

诺并同意，甲方（或甲方清算组）有权在向乙方分配剩余财产时，扣除与本协议

股权转让款未支付金额同等金额的款项，同时视为乙方已履行本协议股权转让款

对应金额的支付义务。如乙方按照持股比例所能分配的剩余财产不足以抵扣乙方



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则乙方应当在甲方（或甲方清算组）发出书面通知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或甲方清算组）足额支付剩余款项，否则，乙方将承担

按应付未付金额每日千分之一的违约金。 

7、生效条件：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六、本次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经公司与合作方温氏股份对当前国内生猪养殖、屠宰行业发展态势审慎分析

判断后，公司拟调整养殖规模，进一步专注屠宰主业，把握屠宰集中度提升和非

洲猪瘟后周期的屠宰发展机遇。双方经友好协商，拟对温氏华统平台下的生猪养

殖业务发展规模进行控制、收缩，并从有利于双方各自优势发挥出发，将温氏华

统平台下浙江省内的生猪养殖业务收归公司所有，将江苏省内的生猪养殖业务收

归温氏股份所有。温氏华统平台的设立和运行极大促进了本公司与温氏股份在生

猪养殖业务实践上的交流互助，经过本次收购与出售后，虽然温氏华统平台不再

持有生猪养殖项目，未来双方仍将继续在畜禽养殖技术、管理以及屠宰等领域寻

求合作，共谋发展。 

温氏华统本次出售兴化畜牧和苏州畜牧100%股权事宜，不会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2020年度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2、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虽然协议各方已经就本次苏州畜牧和兴化畜牧股权转让事宜进行了充分协

商，且各方在《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上也已达成了一致，但是由于本次《股权转

让协议》还未实际签订，因此本协议的签订还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后续公司将会

就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还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苏州畜牧、兴化畜牧《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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